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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

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

团”）持有的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发电”）51%的股权，

评估值为人民币 165,342.00 万元。同时，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能源集团持有

的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东琅

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

家蓄能公司”）部分股权，评估值合计 57,967.39万元。 

公司本次拟现金收购环保发电及四家蓄能公司股权的评估值合计为人民币

223,309.39万元。 

考虑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发生的分红、增资等事宜，测算出的交易

价格合计为 220,764.75万元（不含过渡期损益调整影响）。 

（二）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现金收购的交易价款合计 220,764.75 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要求，本

次交易需进行相应信息披露。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安徽省国资委，控股股东均为能源集

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审议程序 



2023年 3月 13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十届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李明、施大

福、刘亚成、卢浩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董事方世清、米成、独立董事张云燕、谢

敬东、姚王信同意该项议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时应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暨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能源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54.93%的股权，并通过其下属的全资

子公司安徽省皖能能源物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81%的股权；能源集团通

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共持有本公司 56.74%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能源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关联方基本情况 

能源集团是由安徽省政府出资设立、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

国有独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名称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翔 

注册资本 100.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148941608M 

成立日期 1990年 4 月 9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服务，商务信息、投资信息

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能源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关联方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09,820.47 7,106,215.82 

负债总额 4,547,989.38 3,756,160.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61,831.08 3,350,055.49 

项目 
2022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2,462,460.27 2,785,266.70 

净利润 238,270.54 -44,710.79 

公司与能源集团及其关联人发生的日常业务往来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不存在与其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 9号新能大厦 11楼 

法定代表人 李忠良 

注册资本 305,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574413787M 

成立日期 2011-05-04 

经营范围 

环保发电项目投资及相关设施的建设、运营，市政环

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环卫设施、设备、

作业车辆的运营和管理业务，城市生活废弃物和餐厨

垃圾的清运、转运、处理和处置，市政污水污泥、工

业污水污泥处理处置项目的投资和管理，一般工业废

弃物分类处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及相关服务设施

投资及运营管理，土壤修复工程，投资咨询服务，相

关技术咨询服务，机电设备销售，技术培训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和管理业务；电厂环保耗材委



托检测、检验服务，电力物资购销内容。（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 9号新能大厦 11楼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环保发电 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3]第 32-

00002号），环保发电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口径下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7,136.19 841,953.67   

负债总额 581,993.59   562,744.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5,142.60   279,209.05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90,231.98   101,765.68   

净利润 16,105.05   18,540.62   

3.本次交易前后各股东持有环保发电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49.0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51.00% 

合计 100.00% 100.00% 

4.环保发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环保发电不存在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购买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的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标的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等情况。 

7.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情况。 

8.本次交易完成后，环保发电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9.本次交易完成后，环保发电与公司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将形成关联交易，环

保发电与公司关联方的交易基于真实自有业务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符合标的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二）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潘立刚 

注册资本 52,919.5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8796425791F  

成立日期 2006-12-08  

经营范围 
主营: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电力生产与销售;

兼营:水电工程调试、检修,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5.56%；国网安徽省电力

有限公司持股 36.45%；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持股

15.62%%以及能源集团持股 2.36%。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响水涧蓄能”）2021年度及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

[2023]第 32-00004号《审计报告》，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1,140.79    202,607.35  

负债总额 107,732.85   118,459.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83,407.93        84,147.39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32,648.74  44,950.69 

净利润 7,560.54   9,153.63  

3.本次交易前后各股东持有响水涧蓄能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45.56%  45.56%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36.45%  36.45%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15.62%  15.62%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36%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2.36% 

https://www.qcc.com/pl/prd921d5c0f57c1e2501f70eb94f1433.html
https://www.qcc.com/firm/8ed8cb6fe66323a1db2b0f22dd040b0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4f0829ae9ae1ec65d593b1494b0b362.html
https://www.qcc.com/firm/c4f0829ae9ae1ec65d593b1494b0b362.html
https://www.qcc.com/firm/7c692a6e9583f8a71a8e5f56407d27c6.html


合计 100.00% 100.00% 

4. 响水涧蓄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响水涧蓄能不存在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购买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的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标的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等情况。 

7.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情况。 

8.本次交易完成后，响水涧蓄能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三）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响洪甸镇 

法定代表人 马泾阳 

注册资本 8,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524610593114Q  

成立日期 1998-03-23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生产和向电网销售;水电机组;技

改、维修。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55.00%；能源集团持股

45.00%。 

办公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响洪甸镇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响洪甸蓄能”）2021年度

及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

信审字[2023]第 32-00001 号《审计报告》，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3,611.30  22,988.51 

负债总额 12,403.42   12,156.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07.88        10,831.93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5,811.33  7,713.35 



净利润 1,375.95   1,114.68 

3.本次交易前后各股东持有响洪甸蓄能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55.00% 55.0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5.00%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45.00% 

合计 100.00% 100.00% 

4. 响洪甸蓄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响洪甸蓄能不存在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购买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的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标的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等情况。 

7.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情况。 

8.本次交易完成后，响洪甸蓄能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四）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安徽省滁州市环山路（蓄能电站） 

法定代表人 白会峰 

注册资本 46,7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00730014981J  

成立日期 2001-04-09   

经营范围 

抽水蓄能、水利发电、建设、生产和销售电力及与电

力相关的产品以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5.00%；能源集团持股

30.00%；滁州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15.00%；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持股 14.00%；上海市电力公

司持股 6.00% 

办公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环山路（蓄能电站）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琅琊山蓄能”）2021年度及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



审字[2023]第 32-00005号《审计报告》，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6,539.14 123,929.39 

负债总额 62,052.83 68,880.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486.31 55,049.09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9,868.75  27,310.36 

净利润 4,837.22   6,036.65 

3.本次交易前后各股东持有琅琊山蓄能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35.00% 35.0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0.00% - 

滁州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15.00% 15.00%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14.00% 14.00%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6.00% 6.0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30.00% 

合计 100.00% 100.00% 

4. 琅琊山蓄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琅琊山蓄能不存在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购买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的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标的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等情况。 

7.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情况。 

8.本次交易完成后，琅琊山蓄能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五）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 300号 

法定代表人 李浩良 

注册资本 72,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0959988Q 

成立日期 1998-12-24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水力发电；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输电、供

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住宿服务；

餐饮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通用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

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1.67%；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25.00%；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6.67%；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1.11%；能源集团持股 5.5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荒坪蓄能”）2021年度及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

审字[2023]第 32-00006号《审计报告》，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9,711.86 197,807.19 

负债总额 20,326.02 21,921.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385.84 175,886.09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30,327.26  195,591.47 

净利润 33,499.75   42,624.21 

3.本次交易前后各股东持有天荒坪蓄能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

例 

交易完成后持股

比例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41.67%    41.67%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5.00%    25.00%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16.67%    16.67%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1%    11.11%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6%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 5.56% 

合计 100.00% 100.00% 

4. 天荒坪蓄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天荒坪蓄能不存在为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购买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的资产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标的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或对外财务资助等情况。 

7.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情况。 

8.本次交易完成后，天荒坪蓄能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1）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 2022年 9月 30日为基准，对环保发电以及四家蓄能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结

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标的公司 评估报告编号 

选取评估方

法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 
增值率 

1 
安徽皖能环保

发电有限公司 

皖中联国信评报

字(2023)第 108

号 

收益法 324,200.00 24.69% 

2 

安徽响水涧抽

水蓄能有限公

司 

皖中联国信评报

字(2023)第 112

号 

资产基础法 149,357.79 79.07% 

3 

安徽省响洪甸

蓄能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皖中联国信评报

字(2023)第 111

号 

资产基础法 19,685.20 75.64% 

4 

华东琅琊山抽

水蓄能有限责

任公司 

皖中联国信评报

字(2023)第 109

号 

资产基础法 108,950.91 99.96% 

5 

华东天荒坪抽

水蓄能有限责

任公司 

皖中联国信评报

字(2023)第 110

号 

资产基础法 232,124.70 10.86% 

合计 - 834,318.60 - 

（2）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

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期间甲方对标的公司增资款－评估基准

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标的公司宣告对甲方

分红款-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标

的公司对生物质增资款）×对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比例） 

标 的 资 产 的 交 易 价 格 =223,309.39+5,610.00 -6,885.00-

1,269.65=220,764.75万元。   

按上述公式测算，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220,764.75万元。 

上述交易价格不含过渡期损益调整影响。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名称 

甲方：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翔 

乙方：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明 

标的公司 1：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 9号新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忠良 

标的公司 2：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响洪甸镇 

法定代表人：马泾阳 

标的公司 3：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环山路(蓄能电站) 

法定代表人：白会峰 

标的公司 4：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 300号 

法定代表人：李浩良 



标的公司 5：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 

法定代表人：潘立刚 

（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2.1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223,309.39万元，本次重组交

易的最终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

甲方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价值（万元） 

甲方股权转让

比例 

标的资产评估值 

（万元） 

1 标的公司 1 324,200.00 51% 165,342.00 

2 标的公司 2 19,685.20 45% 8,858.34 

3 标的公司 3 108,950.91 30% 32,685.27 

4 标的公司 4 232,124.70 5.55556% 12,895.83 

5 标的公司 5 149,357.79 2.36208% 3,527.95 

 合计 834,318.60  223,309.39 

 

2.2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

日当日）期间甲方对标的公司增资款（不含标的公司代甲方对甲方合并范围以外

主体的增资款），乙方按（增资款原值×对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比例）支付。 

2.3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

日当日）期间标的公司宣告对甲方分红款，乙方按（分红款原值×对应标的公司

股权转让比例）减少向甲方支付的交易价款。 

2.4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

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期间甲方对标的公司增资款－评估基

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标的公司宣告对甲

方分红款）×对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比例） 

上述交易价格不含过渡期损益调整影响。 

（三）支付安排 

3.1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支付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作为购买甲方持有的

标的公司 1-5 51%、45%、30%、5.55556%、2.36208%股权的对价。 



3.2 乙方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 51%；其余现金对价由乙方在交割日起 12 个月内支付完毕, 并由乙方按

同期 LPR市场利率向甲方支付期间利息。 

（四）资产交割 

4.1 本协议生效后，资产交割日原则上不应晚于本协议生效后的 6个月。双

方应当及时实施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方案，并互相积极配合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应

履行的全部交割手续。 

4.2 双方应在交割日确定后立即着手办理标的资产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尽

一切努力于交割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1）由甲方负责协调并促成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

公司章程并办理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乙方给

予必要配合及协助。 

（2）标的资产的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双方可依据需要另行签订具体

转让协议，该等协议不能与本协议相违背。 

（3）采取其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或促使他人签署相关协议，

申请获得有关批准、同意、许可、授权、确认或豁免，按有关程序办理过户、注

册、登记或备案事宜），确保本次资产重组按本协议的约定全面实施。 

（4）对本协议中未提及之本次资产重组需完成事项，双方将本着平等、公

平、合理、经济的原则妥善处理。 

4.3 在交割时，甲方应向乙方移交如下文件资料：  

（1）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或与标的公司有关的财务会计记录、运营数

据、技术资料等文件； 

（2）与标的公司有关的甲方或标的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和协议文本。 

（3）与标的公司相关的员工、客户、供货商、代理商的名单及其它资料。 

4.4  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移交的文件资料，对该等资料甲方有权查询、复

制。 

（五）过渡期安排 

5.1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 1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

日（包括交割日当日）的过渡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乙方按持股比例享有，亏

损由甲方补足；标的公司 2-5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



（包括交割日当日）的过渡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5.2 双方同意，若交割日为当月 15日（含 15 日）之前，则交割审计基准日

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则交割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由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专项审计，确定标的公司的

过渡期损益。 

5.3 甲方同意，在过渡期内： 

（1）乙方可以派员列席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与表决； 

（2）甲方不以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为他人提供担保或设置其它权利负担，

不进行任何正常经营活动以外的异常交易或引致异常债务； 

（3）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其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以外

的任何第三方，不得以增资或其他方式引入除乙方外的投资者，不得作出股权转

让、利润分配、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 

（4）甲方及标的公司应严格控制与乙方及其他关联方之间资金、资产及其

它资源往来，避免发生任何非经营占用的情况。如发生异常情况，甲方及标的公

司应第一时间报告乙方。因上述原因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

补偿责任； 

（5）标的公司因其经营发展和资金统筹安排的需要而对外借款时，应充分

考虑对贷款利息的承受能力和偿债能力，并提交借款申请报乙方审批同意后方可

实施。 

（6）甲方应及时将有关对标的公司及其股权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变化

或导致不利于交割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书面通知乙方。乙

方有权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合同。 

5.4 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资产在交割日前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债务纠纷、

诉讼及其他或有负债、处罚以及未向乙方披露的负债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由甲方

承担；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乙方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标的

公司的股东，享有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标的资产的风险和收益自交割日起由

乙方承担和享受。 

（六）债权债务处置及员工安置 

6.1 鉴于本协议的转让标的为股权，标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会因股

权转让发生变化，原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由标的公司



享有和承担。 

6.2 鉴于本协议的转让标的为股权，标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会因股

权转让发生变化，标的公司将继续履行其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甲方确保标的

公司不因本次交易而导致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在过渡期间，标的公司的人员及

其薪酬待遇不应发生重大变化。 

6.3 乙方在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其名下后，将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

的措施，敦促标的公司依法履行其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维持标的公司人员的

稳定。 

（七）协议的生效条件 

7.1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本次交易获得标的公司除甲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 

（3）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获得甲方的备案； 

（4）本次交易获得甲方的有效批准； 

（5）本次交易获得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及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16.2 若本条第一款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

得以正常履行的，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六、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兑现能源集团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有助于减少能源集团和公司之

间的同业竞争； 

2、在本次收购前，环保发电已向能源集团划转剥离其下属亏损的长丰、乾

县、颍上、利辛四家生物质发电公司，以提升环保发电公司整体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能力，避免收购完成后相关亏损企业对上市公司业绩形成拖累，以整体提升上

市公司的业务实力及业绩水平。 

3、本次收购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在多种发电领域及蓄能产业的布局，推动

优质资源向上市公司汇聚，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提升上市公司的核心价值。本次交易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在多行业的布局，提升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七、 风险提示 

1、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并实施，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2、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的风险 

截至评估基准日，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9

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 324,200.00万元。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和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相比增加 64,194.81 万元，增值

率为 24.69%；同口径下，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与环保发电

有限公司合并报表归母净资产账面值相比增加 29,603.80万元，增值率为 10.05%。

同时，四家蓄能公司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和账面价值相比亦存在一

定的增值。 

虽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

义务，但由于收益法基于一系列假设并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如未来情况出现预期

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3、资产收购的整合和业务管理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需要在组织架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业务等方面

对标的资产进行整合，公司与标的资产之间是否能够通过整合充分发挥双方的优

势、实现整合后的战略协同效应，仍存在不确定性。 

4、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之后，可能由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或者公司自身原因等导致

标的公司业务增长、收益水平低于预期，无法给全体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业绩回

报。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能源集团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0011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及全体股

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该项关

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的各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公开、公平、

合理，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的发展及业绩的提升，保护了上市公司独立



性，不会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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